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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立精誠高級中學自我傷害防治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二、110學年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轄屬高級中等學校辦理校園心理健康輔導方案。 

貳、目標  

一、促進學生全人健康、學習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二、建立學生自我傷害危機處理之標準作業流程，增進全校教職員工對自我傷害事件之辨識及危機

處理，增進即時處置知能，落實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三、提升教師透過教學與活動，協助學生因應壓力與自我調適之相關知能。  

四、落實高關懷學生之辨識、篩檢與建檔，相關人員合作追蹤關懷，即時提供輔導及相關協助以減

少自我傷害事件之發生。 

五、增進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對自我傷害學生之有效心理諮商與治療之知能。  

六、整合自我傷害防治相關網絡資源，共同推動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參、實施對象：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家長。 

肆、實施方案  

本校制定自我傷害防治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理機制流程圖，據以執行並定期

檢討修正。  

一、初級預防  

(一)目標：增進學生心理健康，免於自我傷害。 

(二)策略：增加保護因子，降低危險因子。 

(三)行動方案 

1.校長：召開輔導工作委員會議，研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計畫，並建立事件危機處治與事後處治

流程，公告全校周知。 

2.教務處：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供教案及教學資源供教師授課參考，以期提升學生情緒管

理、抗壓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 

3.學務處  

(1)設立校園安全維護中心，設置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專線電話：04-7519046。 

(2)舉辦促進心理健康活動，例如：正向思考、衝突管理、情緒管理以及壓力與危機管理。 

(3)利用週會或班級活動課時間，加強生命教育及自我傷害防治宣導。 

(4)辦理正向思考與潛能開發等訓練。 

(5)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理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6)強化教師輔導知能：辦理全體教師(含導師及教官等相關學務人員)自我傷害辨識及危機處理

知能研習。 

(7)對家長進行自我傷害認識與處理之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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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儕之溝通技巧與情緒管理訓練。 

4.輔導室  

(1)輔導人員充實自身自殺防治知能，提供家長預防子女自我傷害的方法，針對全校教職員工

生宣導自我傷害防治觀念、危機處理原則。 

(2)提供教師情緒管理知能，提出自我傷害傾向的可能徵兆，教導如何處理學生或同儕自我傷

害事件，提供教師哀傷輔導的基本方法。 

(3)引導學生瞭解生命的價值與死亡的概念，提高學生的挫折容忍度及面對壓力的因應方法。 

(4)教導學生善用社會支持系統，避免使自身陷入孤立的狀況。 

(5)協助新生盡快適應新學校，對於學生家中或校內近期內有人逝世者，主動提供哀傷輔導。 

5.總務處  

(1)重視學生學習環境，維護學校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工之身心健康，營造校園安全環境，保障

全體師生在校安全。 

(2)落實校園設施安全檢查與維護，派員巡查各項設施，依報修紀錄派工修繕，有效維護、管

理校園，提供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 

(3)強化總務處人員及特約保全人員之校園維安意識，加強安全巡邏。 

6.人事室：提供教職員正向積極的工作態度訓練，建立友善的校園氛圍。 

7.導師  

(1)積極參與有關自我傷害防治研習活動，提升自身對學生自我傷害的正確認知。 

(2)經常與班上每位同學接觸，願意傾聽，隨時給學生支持、關懷，與學生分享情緒。 

(3)經常與任課老師聯繫，全面瞭解學生在校情形。 

(4)留意每位學生的出缺席狀況，與家長保持密切聯繫，相互交換學生日常訊息。 

(5)實施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居家生活狀況。 

(6)在班上形成通報網絡，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異常狀態。 

    (四)執行成效評估指標 

1.學校編定全校性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計畫。 

2.防治人員之培訓 

(1)編定完成防治人員培訓之教材。 

(2)辦理輔導人員種子培訓。 

(3)進行校內導師、教官、同儕及社團幹部之培訓。 

二、二級預防  

(一)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我傷害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二)策略：篩檢高關懷、高危險群學生，即時介入。 

(三)行動方案 

1. 學務處  

(1)協助導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關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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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同導師、輔導教師對高關懷學生進行輔導，並參加個案會議，商討輔導流程分工，督導

有關人員處理高關懷個案。 

(3)協助導師建立高關懷學生支持網絡，提供相關人員聯繫方式。 

(4)強化校內內部高風險家庭評估與通報。 

2. 輔導室  

(1)高關懷學生辨識：每學期進行問卷篩選，篩檢憂鬱傾向及自我傷害高危險學生，建立高關

懷學生檔案，進行輔導及定期追蹤等相關工作。 

(2)當知悉學生有疑似精神疾病、有明顯的自傷或傷人之虞時，需進行危機處置與必要的轉介

與協助就醫，且與家長尋求問題解決對策，並適時召開個案會議。 

(3)提升導師、教官、同儕、教職員與家長憂鬱與自殺風險度之辨識與危機處理能力，並對所

發現之高關懷學生提供進一步個別諮商服務。 

(4)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服務，如：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社工師、精神科醫師等。 

3.總務處  

(1)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狀況及安全死角並加以改善。 

(2)督導守衛及安全單位提高警覺，熟悉事件發生時處理流程。 

4.導師  

(1)對尚未採取行動的個案：  

對個案保持高度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鼓勵或帶著學生向輔導室求助，尋求更多的支持及協助。 

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理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行舉止。 

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校園安全維護中心小組成員。 

(2)對十分危急的個案：與相關人員形成一個支持的網絡，隨時有人陪伴個案。 

(3)對已採取行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立即聯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通知家長。

聯絡輔導人員，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團體輔導。

接納個案的情緒、專注傾聽，並盡可能陪伴個案平復情緒。

請家長接個案回家。

鼓勵同學對個案表達關懷，協助個案重返班級。

 (四)執行成效評估指標 

1,進行高關懷學生之辨識。 

2.針對高關懷學生介入輔導，並建立檔案，定期追蹤。 

三、三級預防  

(一)目標：預防自殺未遂者與自殺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殺，及自殺未遂者的再自殺。 

  (二)策略：建立自殺與自殺企圖者之危機處理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 

  (三)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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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長：召開校園安全維護中心小組會議，研討處置事宜。 

2.學務處  

(1)協助處理社會團體介入事宜，維持校務正常運作。 

(2)於事發後依校長指示儘速召開校園安全維護中心小組會議及導師會議公告事件，建立處

理共識，並建立資料檔案，掌握師生事後反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適切調整校

內氣氛，轉移注意力，並聯絡家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事項。 

(3)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及參考行政院衛生署函頒「自殺防治通報轉介

作業流程」，運用衛生署自殺防治通報轉介流程圖、自殺暨高危險群個案通報單及自殺

個案轉介回復表，進行通報與轉介。 

(4)建立自殺未遂與自殺身亡危機處理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含對媒體說明、對校內相

關單位之公開說明與教育輔導(降低自殺模仿效應)、家長聯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3.輔導室  

(1)成立特別輔導小組，進行相關當事人(含師生及家長)危機及後續心理諮商與追蹤輔導，並

提供相關心理資訊或轉介，評鑑高關懷群學生，做合適處置。 

(2)協助學務處進行班级團體輔導及哀傷輔導。 

4.總務處：評估校園環境是否有安全疏失並加以改善，對現場事件處理情形詳細報告，配合

處理喪葬事宜，調整事發現場環境，去除大家的心理陰影。 

(四)執行成效評估指標 

1.建立學生自我傷害之虞或自殺未遂之危機處理流程。 

2.建立學生自殺死亡之危機處理流程。 

3.辦理學校輔導人員及教官（或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危機處理能力之培訓。 

伍、本計畫經輔導工作委員會討論決議，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附件一、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理機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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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律定相關處理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學務處）、二級-校內諮

商輔導專業人員（輔導室）、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校長室）。規劃並

執行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識能力及基本輔導概念（輔導室）；設置校內/外

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略及通報流程（含保密/保護機制）（學務處）。  

2.擬定並執行教育/宣導措施：以融入式教學方式落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於各學

科（含綜合領域）之課程中（教務處）；宣導校內相關資源訊息，並提供師生緊急聯

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處）；相關心理衛生之預防推廣活動之辦理（學務處、輔導

室）。  

3.強化校園危機處理機制：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理流程中（校長室）。 

4.定期進行案例演練：每學年一次，於主管會報訂定案例主題，各處室於隔週行政會

報時，進行案例處置說明，由校長執行監督、指導與綜覽（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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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行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衛生福利部

規定之「自殺防治通報轉介作業流程」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落實法政及校安通報（校內、外通報），並啟動危機處理

機制。 

處理 
1.校內：當事人之醫療處理（健康中心）、當事人家屬之聯繫（學務處）、

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發言人：秘書）、當事人（自殺未遂）及相關師

生之心理諮商輔導（輔導室/導師）、當事人（自殺未遂）成績或課程安

排之彈性處理（教務處）、當事人（自殺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

理（學務處）。  

2.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療人員、精神科醫師、駐區心

理師、社工師等）  

3.制定後續處理之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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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之後續處理  

2.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理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